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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目的 

我國地面機械員檢定給證制度，原係參考美國 FAA 之地面機械員檢定給證

制度 (簡稱 AE)，惟為接軌世界潮流，已參研歐盟 EASA-66 相關法規，研訂修

正我國航空人員檢定給證管理規則相關條文發布，並於 105 年 7 月 1 日前已初

步完成 AE 舊證換發新制證照。 

惟 EASA-66 新制之學科檢定科目及題數繁多，且題庫不公開，較先前美國

AE 學科檢定制度難度高，故參訪與實施 EASA-66 制度相近之香港 HKAR-66

制度，經由經驗分享與意見交流，作為調整我國現行制度之參據，以符實需。 

貳、 過程 

一、 搭機行程 

搭乘航班 

日期 航空公司 航班編號 航段 當地時間 (L) 

106 年 7 月 13 日 中華航空 CI641 TPE-HKG 0855-1040 

106 年 7 月 14 日 中華航空 CI916 HKG-TPE 1735-1930 

二、 參訪行程 

106 年 7 月 13 日至 7 月 14 日安排與香港民航處飛行標準及適航部高級適航主任

梁文發先生 (Mr. Manfred M F Leung) 於香港中國飛機服務有限公司(CASL)，會

同本局標準組適航科孫科長子強、張檢查員聰義及陳檢查員祥定，針對香港執

行 HKAR-66 有關航空維修人員證照檢定制度之經驗進行意見交流。 

三、 交流、研討議題 

本次交流、研討之相關議題，綜整臚列如下： 

（一） 香港民航處 (CAD) 對於航空器維修工程師學科檢定之題庫建置與管理

方式： 

1. 香港民航處本身並未設計題庫，而是向紐西蘭一家廠商購買符合 

EASA-66 規範的題庫，經過內部檢視後將題庫納入考試系統。如此可以



 3

降低題庫建置以及維護之資源。香港民航處會定期針對考試結果，檢視

考試及格率，再適時增刪相關學科檢定項目之題目。 

2. 另可參考澳門民航局之作法，澳門民航局採取向題庫廠商購買完整之考

試服務模式，考生可直接透過網路聯結到該廠商之系統進行考試，考試

及格後民航局直接承認考試結果並發證。這種作法可以再進一步降低系

統軟、硬體的維護資源，但需考量系統安全性。部分科目如民航法規，

因需配合各國國情與特殊之維修要求標準，無法外包，仍須單獨建置考

試題庫。 

（二） 航空器維修工程師學科檢定項目之檢定內容與語文要求： 

1. 香港民航處航空器維修工程師檢定證之學科檢定項目與 EASA-66 要求

相同，分成選擇題與申論題 (essay)，選擇題之選項皆為三選一，每道題

答題時間 75 秒。部分學科檢定項目，例如：第 7 項─維修實務、第 9 項

─人為因素及第 10 項─民航法規，加考申論題，每道申論題之答題時間

為 20 分鐘。 

2. 申論題題目由香港民航處委託相關專家設計出題，且需以人工方式閱

卷，考生需能回答出題目之主題與關鍵字，符合相關訂定之標準，才可

計分。 

3. 香港原有之航空維修體系源自英國，其運作溝通基本以英文為主要之技

術語言已行之有年，技術人員對於使用英文並不陌生，故香港民航處為

維持維修人員之英文水平與能力，航空器維修工程師檢定證之學科檢定

項目一律使用英文題目。 

（三） 航空器維修工程師學科檢定執行程序 (如填表、送件、報名、繳費及檢

定)： 

1. 香港實施航空器維修工程師學科檢定之場所有二處，考生可選擇在香港

民航處或經香港民航處審定合格之航空維修訓練機構─香港飛機工程有

限公司 (HAECO) 進行考試；因香港地區申請航空器維修工程師檢定證

者，主要以 HAECO 公司維修人員為大宗，且該公司又為合格之航空維

修訓練機構，考生大部分會選擇在 HAECO 公司進行考試，香港民航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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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接受其他一般小公司維修人員之學科檢定申請並考試。而鑑於我國目

前才剛轉換 EASA-66 新制制度，維修訓練機構亦甫成立，故學科檢定僅

於本局舉辦，尚無委託訓練機構辦理，視後續運作情形再評估委託舉辦

之可行性。 

2. 香港民航處之學科檢定考場可容納 80 人次進行考試，惟因人力編制因

素，香港民航處無法負荷申論題考試之龐大人工閱卷能量，故大部分考

生皆儘量安排在 HAECO 公司進行考試，而 HAECO 公司因可辦理航

空器維修工程師檢定證之學科檢定業務，肩負榮譽感與使命感，亦樂於

配合執行申論題考試之人工閱卷工作。相較之下，本局除學科檢定外，

另一特色為「術科檢定」，本階段為他國所無，係因依民航法規定需經學

科及術科檢定合格後始核發檢定證。故有關申論及口試程序係安排於術

科檢定階段執行，並由本局「術科檢定委託考試官 (DE)」執行，等同類

似前述香港民航處人工申論考試程序。 

3. 申請學科檢定之考生一律在香港民航處報名，報名時需檢附申請表及繳

交相關費用後，才可應試。香港民航處針對學科檢定之收費調整亦曾經

歷一段艱辛之歷程，經過多次爭取終於獲得調整多年未變之收費標準；

目前每個學科檢定項目之收費為港幣 315 元、每個申論題檢定項目之收

費為港幣 775 元。本局初次考試收費新台幣 500 元，費用相對較低。 

4. 依據 HKAR-66 之法規，申請檢定之考生需完成學科檢定，且符合航空

器實際維修經驗之要求，香港民航處才會給證。考生可於準備學科檢定

之期間，一方面累積航空器實際維修經驗，俟完成學科檢定項目也同時

符合給證之實際維修經驗要求。本局亦需要相同之航空器實際維修經驗

累積程序。 

5. 有關考試期程之規畫，香港民航處每月僅實施連續 3 天考試，考試期程

依學科檢定項目進行安排，且大部分皆安排在月底實施，每科目考畢即

準備下一科目之考試，其方式較為類似我國高普考定期舉辦之方式，舉

辦規模大，需要較多人力場地資源。本局學科檢定考試每周安排 1 至 2

場次，未考完之科目可至下周完成，場次較香港每月舉辦一次為多，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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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便考生因應上班時段自行調整選擇適合之場次應考，並避免大批考生

同一時間應考，而造成業者輪班執勤調度作業困擾，因舉辦規模較小，

但場次較多，每次人力資源負擔較少。 

6. 另有關考試教室之設施，考生於進考場前需先將個人手機與私人物品存

放於專屬可上鎖之置物櫃內，才可進入考場應試。每個考生位置都有隔

板分隔，且考場內均設置有數個監視攝影機錄影及錄音設備，可提供即

時錄影及錄音存證功能，以防止考生舞弊，並可提供作為發生爭議時，

留存有影音資料供參。本局因考試場地為 20 人座位，場地較小適合直接

監控考生動態，並以專人現場監考處理試務，發現疑似舞弊情形即立刻

制止處理，類似我國高普考之監考方式。 

（四） 香港現行之航空器維修工程師學科檢定考試及格率： 

1. 香港實施 HKAR-66 制度後，統計近幾年的考試及格率大多維持在 30%

多之比例。香港民航處會定期檢視學科檢定項目之考生及格率，一旦發

現某學科檢定項目出現過高或過低之及格率，香港民航處即會檢視相關

之試卷題目，修正或增刪試卷題目，以調節考試及格率到一定之水準。

另對於 HAECO 公司之學科檢定項目所使用之題庫與香港民航處所使

用之題庫雖不同，但皆符合 HKAR-66 之規範，其及格率之監督與調節，

亦比照相同之機制辦理。本局考試系統針對每題、每科及每類別考試，

統計及格率，藉由考生作答結果之大數據蒐集，定期檢視過高或過低之

比率，調整修正題目試卷之難易程度。 

2. HAECO 公司為香港民航處核准之航空維修訓練機構 (HKAR-147)，且可

執行學科檢定項目之考試，凡通過 HKAR-147 學科檢定項目訓練之學

員，即等同於通過香港民航處之學科檢定項目，學員僅需於往後之時間

累積符合法規所要求之航空器實際維修經驗，即可據以向香港民航處申

請核發航空器維修工程師基礎檢定證。為鼓勵訓練機構自主運作，結合

訓考合一之理念，本局可參考本項作法。 

（五） 有關香港航空器維修工程師檢定證照之格式 (FORMAT) (如附件)： 

1. 香港航空器維修工程師檢定維修證照是由二張 A4 大小、特殊專用紙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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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製而成，每張紙右上方均印有流水編碼，對折再對折後放入由香港民

航處提供之精裝證照本中。 

2. 查香港航空器維修工程師檢定維修證照上之航空器型別項目欄位旁會註

記初次核發日期，其定義為持證人初次申請取得香港民航處核發之航空

器型別項目日期，且該初次核發日期是不受技術限制條件異動而造成影

響的。相似作法，我國證照上之航空器型別項目欄位旁，同樣註記初次

核發日期，惟當持照人申請航空器型別項目移除原有限制碼時，其效期

則以更新為新核准日，係考量限制碼對其維修權限有所限制之故，以作

為該航空器型別項目限制碼移除前後有所區別。 

（六） 有關持有 A 類航空器維修工程師檢定證人員之維護簽證權限： 

1. HKAR-66 比照 EASA-66 規範有 A 類航空器維修工程師檢定證，持證

者需完成航空器型別之工作項目 (TASK) 訓練 (含實作訓練) 並經評鑑

合格，始可取得公司授權行使其 A 類檢定證之權限，授權制度嚴謹。 

2. 由於香港航空器使用人所用之飛航維護紀錄簿 (TLB, TECHNICAL LOG 

BOOK) 其欄位設計係採工作項目逐項簽證，故當該頁 TLB 僅需持有 A

類航空器維修工程師檢定證者，即可執行工作項目之簽證，持證者是可

實施航空器之完工放飛簽證。 

3. 航空器使用人於規劃維修人力配置時，因持有 A 類航空器維修工程師檢

定證者，所能執行之工作項目受限，除非在本站 (HOME BASE) 維修人

力資源不足，一般只將該類人員視為支援人力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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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心得及建議 

一、 航空人員檢定給證管理規則相關條文已參研歐盟 EASA-66 相關法規修正

發布，並於 105 年 7 月 1 日前已初步完成舊制檢定證轉換作業，然部分

程序仍有待釐清、改善之處，藉由此次交流研討可汲取他國民航主管機

關在航空維修人員證照制度推動時相關之經驗，俾作為健全我國航空器

維修工程師檢定證照制度之參考，獲益良多。 

二、 新制航空維修人員證照之題庫來源，主要係延攬國內大專院校學界人士

或民航界學有專精之維修賢達，共同建置；惟按 EASA-66 制度係採題

庫不公開方式，與原有 FAR-65 不同，故初期之應試人員普遍反映題目

艱澀、難通過。應比照香港民航處編列預算，向合格之訓練廠家購買題

庫，以使新制航空維修人員證照考試題目之水準能更貼近符合 EASA-66

之標準。另證照考試收費標準，亦需一併加以檢討酌予增加，以適當反

映物價、生活指數。 

三、 現行申請航空器維修工程師檢定證之報考資格，皆需先審查符合航空器

實際維修經驗年資之要求後，才准予參加學科檢定，無形中延後了學科

檢定之起始時間，進而影響考生可以取得證照之時間。應比照香港民航

處之作法，同意讓申請人於完成學科檢定考試後，向民航局申請發證時，

再審查其實際維修經驗，以有效縮短取得檢定證之期程。 

四、 現行通過航空維修訓練機構 (CAR-147) 學科檢定項目訓練之學員，仍需

赴民航局申請航空器維修工程師基礎檢定證考驗，且於考試及格，符合

航空器實際維修經驗之要求後，方能申請核發航空器維修工程師基礎檢

定證，與 EASA-66 制度充分授權 EASA-147 訓練機構可逕予執行受訓

學員之考試，作法不一致。為提升航空維修人員之知識水準及基本技能，

民航局應積極鼓勵、協助航空維修訓練機構業者，以增進航空維修人才

培育、健全人員訓用合一之目標。 

五、 現行之航空器維修工程師檢定證照設計係採用 4 小面並藉由一般印表機

列印而成，因局限於版面尺寸大小，可登載之航空器型別項目數量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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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恐出現無法配合與日俱增之航空器型別項目加註需求窘境，應亟思

因應改善之道，期使證照列印系統能達到與時俱進之水準。 

六、 香港民航處針對持有航空器維修工程師檢定證者之個人資料管理完整，

自持有人第一次申請檢定證至歷次之異動，皆予以完整建檔管制，並於

持證人申請檢定證內容異動時，即與前次核發之證照資料進行比對，以

確認該檢定證無變造或私自增加內容情形，該項作法符合 EASA-66 法

規要求。本局核發證照時亦將本次核發之證照影印歸檔備存，以利與後

續若有疑義時得作為比對之用，與香港之作法類似。 

七、 香港原有之航空維修體系源自英國，其維修運作體系基本上已具有歐盟

之基礎架構，故當完全轉換成歐盟 EASA-66 之體制時，變異程度不大，

銜接過程較不困難，並已實施多年，運作穩定，且香港民航處表示，在

遵守符合歐盟 EASA 主要機制下，各國民航主管機關可訂定適合本地國

情之運作規範，香港民航處亦採用變通調整之機制；然我國原採美國 

FAA 地面機械員體制，轉換成歐盟 EASA-66 之體制時，制度差異較

大，藉由類似的參訪交流活動，吸收有益我國之機制，轉換適合我國國

情之體制，亦符合歐盟 EASA 主要之機制，與國際標準接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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